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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快全市中小学校 
幼儿园学校章程建设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台商投资区教育

文体旅游局，市属（直）中等职业学校、中小学、幼儿园： 

为进一步落实 2017 年全省教育法治工作暨中小学校章程

建设推进会精神，确保 2017 年底全市所有中等职业学校、中小

学、幼儿园全面形成一校一章程的格局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充分认识学校章程的法律地位和重要作用 

《教育法》赋予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的法律地位，明确了学

校的权利和义务。第二十六条规定设立学校应具备的基本条件

之一是“有组织机构和章程”，第二十八条规定学校享有“按

照章程自主管理”的权利。由此可见，学校章程关涉学校全局，

是学校自主管理、自我约束、依法接受监督的基本依据，是落

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，依法确立法人地位的必要条件。依法制

定和实施学校章程，全面规范学校的办学宗旨、目标任务、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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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管理体制及人事、财务、后勤等重大事项，形成学校自主办

学、民主管理、科学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，提高办学水平和社

会效益，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。

《福建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（2010-2020）要求，

学校要建立完善符合法律规定的章程和制度，依法办学，从严

治校，认真履行教育教学和管理职责。各级各类学校要充分认

识章程的重要地位和作用，严格执行教育部《全面推进依法治

校实施纲要》关于“一校一章程”的要求，依法制定和修订学

校章程，全面实行依法治校，推进建立现代学校制度。 

二、加强学校章程建设的基本要求 

（一）学校章程制定的基本原则 

1．合法性原则。学校章程必须符合现行法律、法规及规章

的规定，不得超越本校职权或法律、法规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

的授权范围。 

2．基础性原则。学校章程只需对学校重大的、基本的问题

做出原则规定。对于具体的、局部性问题则要通过制定详细的

规章制度，形成完备的内部管理体系来予以解决。 

3．发展性原则。要注意将学校管理的现状与自主发展规划

所确定的办学目标相结合，将本校优良传统与其他学校先进管

理经验相结合，注意为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留有空间。 

4．人本性原则。教育的主体是人，一切教育管理和教学活

动都要坚持以人为本，实行人本管理。 

5．特色化原则。各校必须从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，认真分

析自身优势、潜能和生长点，发挥个性和特色，坚持适用和实

效，逐步形成本校的办学特色。 

（二）学校章程的主要内容 

中小学校、幼儿园章程的主要内容有：（1）学校名称、办

学地点、办学宗旨；（2）学校机构性质、学制和办学规模、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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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关系；（3）学校主要任务；（4）办学理念、办学特色、校

训校风、师风学风；（5）学校内部的组织架构、机构职责、管

理制度及运行机制；（6）教育教学活动基本准则；（7）教育

过程参加者的权利、义务和责任；（8）学校与家长、社区的关

系；（9）学校标识（校歌、校徽）；（10）章程的起草、审议、

修改、核准、解释、公布程序以及其他必要事项。 

（三）学校章程制定的基本程序 

中小学校、幼儿园章程制定的主要程序为：调研、起草、

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、学校党政联席会议审定、报主

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、公布实施。 

三、加强学校章程建设的组织领导 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把章程建设作为贯彻实施教育规划纲

要、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，切实加强领导。 

各学校要把制定和实施学校章程的过程作为贯彻落实教育

法律法规、明确自身权利和义务、形成共识、推进工作的过程，

不断提高学校依法治校能力和教师依法执教能力。 

加强学校章程制定及备案工作。学校应根据自身的办学层

次、办学类型和办学特点，制定和完善学校章程。乡镇以下小

学原则上以中心校为单位共同制定一部学校章程，鼓励有条件

的村级完小制定章程。普通中小学、幼儿园、中等职业学校制

定的章程，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，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。 

学校制定的章程要符合宪法及法律法规的规定；要避免“千

校一面”。学校要高度重视学校章程制定工作，要把制定学校

章程的过程作为进一步强化学校顶层设计、凝炼学校办学理念、

突出学校办学特色、加强学校内涵建设、完善学校治理结构、

提高学校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水平的过程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

成立学校章程备案机构，成员由局领导、科（股）、室负责人、

学校专家组成。学校章程经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后，学校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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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实施办学活动的主要依据；主管教育行政部门要尊重学校

制定的章程，按照备案后的学校章程对学校进行管理。 

加强校内制度建设。一是学校制定的有关制度，其内容要

符合法律保留、公平公正等法治原则，要与学校章程的规定相

一致。二是建立校内规范性文件审查与清理机制，由专门机构

依据法律和学校章程对校内规章制度进行审查并定期进行清

理，保证学校制度体系的合法适当和协调统一。 

完善中小学学校、幼儿园管理制度。完善普通中小学、幼

儿园和中等职业学校校（园）长负责制，实行校务会议等管理

制度，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，不断完善科学民主决策

机制。建立中小学家长委员会，引导社区和有关专业人士参与

学校管理和监督。 

四、加强学校章程建设的检查落实 

    学校要以章程建设为核心，切实推进学校依法办学自主管

理的制度体系建设。2017 年上半年各学校都要组织专门力量，

开展章程制定和修订工作，并及时报送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。

到今年年底，各学校制定或修订的章程都要进行公布，全面形

成一校一章程的格局。市教育局将适时组织人员进行抽查，以

确保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省厅下达的工作任务。 

民办学校和中外合作举办的学校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

和修改章程时，可参照本通知精神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 月 14 日 

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，市府办、市司法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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